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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教師除教學認真外並利用暇時熱心指導學生，使能厚植實力參加各項競賽活動， 

而獲得優異成績，為校爭光，為表示對指導老師辛勞之肯定，特訂定本要點，並成立「國

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職員工指導學生暨本人參加各項比賽成績優良獎勵審核小

組」（以下簡稱審核小組），審議獎勵案相關事宜，審核小組成員為校長、家長會會長、

校友會理事長及本校一級單位主管，列席人員為教師會代表及教師考核會主席。 

二、 本校教職員工實際指導學生個人或團體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或本人參加各項校外比 

賽，榮獲優良成績，獎勵方式如下： 

(一） 獲縣級各項比賽優勝獎勵： 

第一名：獎金一千元；嘉獎二次。 

第二、三名：獎金六百元；嘉獎一次。 

(二） 獲地區級各項比賽優勝獎勵： 

第一名：獎金二千五百元；記功一次。 

第二名：獎金一千五百元；嘉獎二次。 

第三名：獎金一千元；嘉獎二次。 

第四至第六名：獎金六百元；嘉獎一次。 

(三） 獲全國各項比賽優勝獎勵： 

第一名：獎金五千元；記功二次。 

第二名：獎金三千元；記功一次。 

第三名：獎金二千五百元；記功一次。 

第四名：獎金二千元；嘉獎二次。 

第五名、第六名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金手獎(未列前 6名者）： 獎

金一千五百元；嘉獎一次。 

(四）獲國際各項比賽優勝獎勵： 

第一名：獎金一萬元；記大功一次。 

第二名：獎金六千元；記功二次。 

第三名：獎金四千元；記功一次。 

第四名：獎金三千元；記功一次。 

第五名及第六名：獎金二千元；嘉獎二次。 

三、 競賽成績不分名次只列等級者，特優、優等、甲等、佳作、入選視同一至五名；金、 

銀、銅牌視同一至三名。另分區與全國技能競賽列第一名至第五名與佳作，佳作視同

第六名；分區科學展覽會列特優、優等與佳作，佳作視同第三名；全國科學展覽會列

列第一名至第三名與佳作或特別獎，佳作或特別獎(若均得獎擇一)視同第四名；專題

製作競賽複賽列優等與佳作，佳作視同第二名；專題製作競賽全國決賽列第一名至第



三名與佳作，佳作視同第四名；佳作未列入上列競賽者，提會討論。 

四、 各項獎勵以參加最高一級獲優勝之成績，獎勵乙次，學年度内如同時指導數項同性質

之競賽，以最佳名次獎勵乙次。 

五、 各項競賽獎勵以主管或中央機關主辦或委辦者為原則；如為各校自辦之國際或全國競 

賽活動，列入地區級獎勵。 

六、 如有本要點未列入之優勝成績或主辦單位另有獎勵標準者，專案簽請適當獎勵。 

七、 本要點所需之獎勵金，由家長會、校友會逐年編列固定經費，並由此額度範圍内支應。

各獎勵案若於年度結算時超出該年度支應額度預算時，按比例發放；惟年度内若有社會

人士額外捐款獎助金時，則該年度不受固定經費額度範圍限制。 

八、 本要點經審核小組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